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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出台10条政策 助新能源汽车产业驶向“春天”

 昆明市日前正式印发《昆明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试行）的通知》，这既是贯彻落实国
家、云南省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部署，也是加快昆明市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
，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

 以下为原文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各直属机构：

 《昆明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试行）》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9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昆明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试行）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
部署，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云
政办发〔2020〕45号）等文件精神，大力倡导绿色出行，推动汽车消费升级，促进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制
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公务用车领域带头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自2020年2月1日起，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公共机构新增和更新的公务车辆，除新能源汽车不能满
足功能需要外，原则上全部采购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公共机构公务出行租赁用车，除新
能源汽车不能满足功能需要以外，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提供公务出行租赁服务的企业，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不得
低于50%。

 牵头单位：市机关事务局、市国资委，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

 二、在公共领域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

 自2020年2月1日起，全市范围内新增和更新的城市公交车、城市配送物流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分时租赁汽车、
驾培及考试等乘用车、景区内观光车、园林洒水车、环卫车、道路维护等市政工程用车，除新能源汽车不能满足功能
需要外，原则上全部采购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全市范围内新增和更新的巡游出租汽车全部采购和使用新能源汽车。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城市管理局、市国资委，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政府各有关委办局，各有关直属机构。

 三、对新能源公交车实施补贴

 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政策，市级财政对市内推广的新能源公交车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给予购置补贴。为加
大城市公交行业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对昆明主城五区范围内建设示范运营线路的公交车运营企业，每年给予每辆
示范运营线路车3万元的运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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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市新
能源汽车运营信息管理及服务平台。

 四、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

 为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帮助新能源汽车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昆明市采用发放新能源汽车消费
券奖励的形式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其中新能源巡游出租车消费券不超过备案价格的40%，其他新能源乘用车消费券
金额不超过备案价格的20%，新能源物流车消费券金额不超过备案价格的5%，新能源汽车消费券用于消费者购买并在
昆明市落户上牌使用的新能源汽车，推广新能源汽车消费券所需资金除省级财政奖励以外部分，由汽车生产企业税收
贡献所在市级财政与县（市）、区，开发（度假）园区财政各承担50%。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各有关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税务局。

 五、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贯彻落实《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明市加快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昆政办
〔2020〕22号）要求，落实各项奖补扶持政策措施，加大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推进力度，逐步建成与电动汽车拥
有量相适应的“车桩相随、布局合理、智能高效”的充电设施体系，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全市公共充电基础设
施充电服务费每千瓦时不超过0.72元，规模化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应逐步降低充电服务费。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各直属机构。

 六、实施新能源汽车差异化通行政策

 对从事城市配送的新能源物流车（悬挂新能源号牌的载货车辆），除交通高峰时段及二环高架路段外，允许进入所
有限行区域，并优先办理新能源物流车入城通行证。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

 七、实施新能源汽车停车费优惠政策

 新能源汽车在市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临时停车场（点）停车，当日首次停放2小时内免收临时停车费。鼓
励各类停车场（点）对新能源汽车停放给予优惠。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

 八、对汽车生产企业实施销售物流补贴

 对销售到省（境）外的新能源乘用车给予生产企业每辆不超过1000元，新能源客车给予每辆不超过3000元，其他新
能源商用车给予每辆不超过2000元的物流补贴。补贴资金由汽车生产企业税收贡献所在市级财政与县（市）、区，开
发（度假）园区财政各承担50%。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各有关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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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支持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扩产促销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首次年产销量达到5万辆，按销售额的0.5%给予一次性奖励，用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研发创
新。除省级财政承担部分外，剩余所需资金由汽车生产企业税收贡献所在市级财政与县（市）、区，开发（度假）园
区财政各承担50%。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各有关开发（度假）园区管委会。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

 十、强化新能源汽车在线监管

 严格落实国家、省对新能源汽车监管要求，全市新能源汽车和充电基础设施应当接入昆明市新能源汽车运营信息管
理及服务平台。该平台负责新能源汽车财政资金核查所需数据及服务支持。市级财政对该平台实施扩容及应用功能升
级等有关费用给予50%财政补贴支持，上限不超过200万元。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新能源汽车运营信息管理及服务平台。

 本政策自2020年2月1日起施行至2021年12月31日为止，各牵头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国家级、省级开
发（度假）园区管委会要出台相应细化落实政策措施或工作方案，并于本政策印发之日起30日内，将细化落实政策措
施或工作方案报昆明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本政策与国家、省、市其他同类政策标准不一致的，按从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63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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